附件2
“山情海韵 创见未来”崂山区第三届文创
设计大赛授权确认书
授权方：                    
被授权方：                 
1.参赛者(授权方）保证参赛作品拥有充分、完全、排它的知识产权，不侵犯任何他人的专利、著作权、商标权及其它知识产权，如发生侵权行为，与大赛组委会无关。
[bookmark: _GoBack]2.参赛者同意大赛组委会根据宣传推广等非商业性用途的需要，参加大赛组织单位的展示活动及有关宣传推荐活动。若大赛组织单位需对该作品进行商业开发用途，大赛组织单位享有优先获得知识产权受让的权利（如作品涉及外观设计专利权、商标权等其他权利）。
3.参赛者承诺如实填写参赛报名表相关内容，并对所填写内容负法律责任。
4.参赛者严格遵守本次大赛规则，参赛作品必须为参赛者本人、团队或单位的原创。所提交的作品没有违背社会公共道德及其它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或规定的内容；保证对该作品的整体及局部均拥有独立、完整、明确、无争议的著作权。
本次活动解释权属于大赛组委会。凡报送材料者，即视为其已同意本次活动之所有规定。
特此声明。
                       授权方（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